
 

 

  

第七十届世界卫生大会 A7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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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基金方案（将不动产基金和 

信息技术基金予以合并） 

执行委员会规划、预算和行政委员会向 

第七十届世界卫生大会提交的报告 

1. 秘书处在介绍其报告时1，概述了设立基础设施基金，将现有不动产基金和信息技

术基金予以合并方案的理由。 

2. 委员会对这一方案表示欢迎，这将使现有两个基金的日常管理合理化，同时保持

其作为基础设施基金内单独子账户的存在。 

3. 委员会强调了保护本组织长期资产的重要性，并强调了信息技术投资的根本性

质。 

4. 委员会注意到，设立了全球信息技术委员会，作立全球信息技术基金的管理机

制。 

5. 关于已批准的整修战略，提请会员国注意它们参加整修战略会员国咨询委员会，

以确保其全力运作的重要性。在这一方面，迄今为止，并不是所有区域都已提交了成

员和候补成员提名。已敦促秘书处加速这一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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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卫生大会提出的建议 

6. 委员会注意到该报告，并代表执行委员会建议卫生大会审议以下决定草案： 

第七十届世界卫生大会，审议了关于基础设施基金方案（将不动产基金和信

息技术基金予以合并）的报告1，注意到执行委员会规划、预算和行政委员会向第

七十届世界卫生大会提交的报告2；注意到 A70/54 号文件所述基础设施需要的融

资要求，包括对不动产和信息技术的投资；并注意到根据关于基本建设总计划的

WHA63.7 号决议（2010 年）和关于不动产：日内瓦建筑整修战略最新情况的

WHA69(18)号决定（2016 年），制定不动产基金的现行融资安排，规定了每个双年

度 2500 万美元的不动产需要，决定： 

(1) 批准将不动产基金更名为基础设施基金； 

(2) 批准扩展基础设施基金（前不动产基金）的目的，除关于不动产基金的

WHA23.14 号决议（1970 年）所批准的目的外，还包括信息技术委员会核准

的信息技术投资。单独的子帐户将加以保留并作出报告； 

(3) 授权总干事在每个双年度结束时，在可行情况下，为基础设施基金内的

信息技术投资需要划拨至少 1500 万美元的资金； 

(4) 要求总干事建立单独的子账户，保持基础设施基金内不动产基金与信息

技术基金的区隔； 

(5) 要求总干事在执行委员会今后的届会上报告基础设施基金涵盖的信息技

术和不动产项目的实施以及基金的融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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